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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消防署署長簡介及救災實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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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防署長 蕭煥章
主要經歷：
1. 內政部消防署副署長
2.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局長
3. 內政部消防署救護組專員、搶救組科長

、災管組專門委員、教育訓練組及危險
物品管理組組長、訓練中心主任

4. 臺灣省政府警務處消防科股長、臺灣省
政府消防處災害預防科科長

5. 澎湖縣警察局消防隊副隊長
6. 臺北縣警察局消防新店分隊及板橋分隊

分隊長、技士、組長

第一線救災指揮經驗

引自:台中消防蕭煥章局長 (youtube.com)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6fqJsdjfRUo


貳、消防人員工作內容及救災勤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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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防火災

災害搶救

緊急救護

勤務輪值實施應視需要互換，使每人普遍輪流服勤

消防任務遂行涉及救災裝備器材、人力及消防經驗等因素，基於勤務需要及消防人員安全考量，審酌救
災救護多元複雜，並衡酌特種車輛等大型機具器材使用之安全性、勤務執行注重團隊之協調合作。故消
防人員需具一定身高，實不宜過低以致難以執行勤務，故對其體格要求，以達救災救護之成效。

指揮官 瞄子手 水源車 攻擊車

火災
搶救
編組



參、消防人員救災可能面臨情形-狹小巷道搶救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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破門入室

掛梯救援

狹小巷道 搶救作為

消防人員無
一定身高，
則於面臨須
架設雙節梯
及掛梯時，
即不易進行
操作及架設
，影響救災
成效，並可
能致消防人
員本身跌落
受傷。



肆、消防人員救災可能面臨情形-入室搜救-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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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消防人員係以團隊合作搶救災
害，以入室搜救為例，由2人為
1組水線掩護入室，同進同出為
原則，救災裝備器材之運用亦
需考量消防人員之相互搭配。

◆以擔架為例，如消防人員身高
差距過大，即不利於共同使用
擔架。當無擔架或無法使用擔
架之情形，如需自建築物內將
受困者救出而採取肢端搬運法
或雙人攙扶法時，身高差距過
大亦無法有效實施前述徒手搬
運法。

入室搜救

肢端搬運法

雙
人
攙
扶
法

2022年臺灣國健署公告之「2017-
2020身高、體重、身體質量指數
」，在19至44歲族群，男性平均
身高是172.0公分，女性平均身高
是159.5公分。

例如：當患者172公分腳部骨折
，如消防人員身高過低恐無法協
助傷患脫困。



肆、消防人員救災可能面臨情形-拿取救災器材-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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拿取救災器材 身高158公分女性人員模擬取下救災器材情
形(消防水帶置放高度約190公分)。



肆、消防人員救災可能面臨情形-救護勤務暴力事件-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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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10月19日
台南市政府消防局公園分隊出勤
救護勤務時，一名機車騎士不滿
救護車停靠路邊擋到他，竟以三
字經辱罵消防人員、敲打救護車
門及攻擊劉姓消防人員，造成消
防人員多處受傷。

2023年9月19日
新北市33歲林姓男子深夜吸食毒品
後，騎機車外出買消夜不慎摔車，
消防人員獲報趕抵現場將傷患送醫
，途中林男突然抓狂，出拳毆打蔣
姓消防人員，導致消防人員臉部挫
傷。

近年來，消防人員執行緊急救護
勤務，現場遭受民眾突如其來之
暴力事件，部分民眾仗著酒醉、
精神狀況問題或個人體格較為優
勢，面對消防人員執行救護工作
時，無預警暴力相向，造成消防
人員受傷。

雖然消防人員非以絕對身高優勢
(威嚇感)作為順遂各項消防勤務
之基本條件，但消防人員身高體
格如無一定規範，執行救護勤務
時，如面對突來的暴力行為，除
無法順利執行勤務之外，亦無法
保護個人安全。



肆、結語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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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本署統計近5年(108至112年)消防特考班學員(入
訓時)人數為1,808人(男1,567人，女241人)。

2. 男生介於身高158至165公分，計4人。
3. 女生身高155至160公分，計9名。
4. 合計13人，佔全數比例佔0.72%。

1. 目前全國
消防人員
15,961人
，具原住
民身分者
275人，佔
全國比例
1.72%。

2. 其中男生
介於身高
158至165
公分者，
計16人。

3. 女生身高
155至160
公分，計
10人。

4. 合計26人
，佔全國
比例0.16%



肆、結語-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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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給人希望是天使，救人苦難是菩薩】

◆消防人員執行各項救災及救護勤務，守護國人安全，希望能以最安全、最快
速及最低風險之方式進行救援，消防工作非單人英雄式行動，係以團隊合作
方式，共同努力以獲得最佳成效，每次勤務均期能保護消防人員本身及待救
傷病患之安全為第一考量。

◆自2015迄今，消防人員執行救災傷亡慘重，執行火災搶救殉職人數高達21人
，2015年1月20日桃園市新屋保齡球館火災殉職6人，2017年10月28日新竹縣
昇陽光電工廠火警殉職1人，2018年4月28日桃園敬鵬工業平鎮廠火災殉職6人
，2019年10月3日臺中市百慕達紙器廠火災殉職2人，彰化市喬友大樓防疫旅
館火災殉職1人，2023年9月22日屏東縣明揚國際倉庫火災殉職4人， 2023年
12月28日新竹縣移工宿舍火警，殉職1人，顯見消防工作之風險性甚高，惟消
防人員仍入室進行人命搜救，以搶救待救傷病患作為優先考量。



肆、結語-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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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給人希望是天使，救人苦難是菩薩】
◆本署認為消防人員身高非消防勤務成功之絕對因素，現行各縣市消防機關執

行各項消防勤務，尚無因身高因素而不利救災救護勤務之情形發生，且經調
查各縣市消防機關亦認同身高規定有助於消防勤務執行。本署認為僅以文字
論述無法還原火災現場涉及生命安全急迫性之全目，對於消防人員身高之規
範，係因應工作特殊性及高風險性，認以保障「消防人員及人民生命價值」
為前提作為考量。

◆本署因應國內消防人員體格及歷年救災案例，作為培育初任消防人員(消防特
考班)各項救災救護技能之基礎條件，隨著本署訓練中心邀集各方面救災救護
領域專家，研議各項消防專業技能訓練證照均已到位，包含初級救護技術員
班、中級救護技術員班、火災搶救初級班、救助訓練班、化災搶救基礎班、
水上救生訓練班及急流救生基礎班等7項證照，希冀藉由每位消防人員專業技
能之提升，始能輪替各項勤務，以守護國民生命及財產安全。



肆、結語-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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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給人希望是天使，救人苦難是菩薩】

◆綜上，消防人員體格規範之精神，係以區別一般公務人員辦理行政
工作之不同職務性質作為考量，透過各項消防專業訓練，使每位消

防人員均能輪值各項勤務(不能因個人因素而特定勤務內容)
，以因應救災救護現場之急迫性，主要目的為避免「人的因素」而
增加消防工作執行面之風險性。

◆倘取消消防人員身高規定，後續恐衝擊影響國內警察、海巡人員、
警大及警專招生體格規定條件(考試錄取後，再選科系)等特殊勤務
之體格需求，懇請 鈞院容許消防人員因救災需求，有訂定身高規
範之政策形成空間，確保消防人員及民眾生命安全，以符合「重要
公共利益」之精神。

懇請 鈞院鑒察，至為德感


